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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的应补偿股份涉及深圳市拓享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柯志鹏、洪

茂良、孙晋雄共 3 人，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共计为 277,123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

股本 349,787,153 股的 0.08%。； 

2、本次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 1 元对价回购并注销。本次回购的股份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一、本次应补偿股份回购情况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曼股份”、“公司”）根据中

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柯志鹏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465）的批复，于 2015 年以现金及

发行股份并募集资金购买深圳市拓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享科技”或“标

的公司”）100%的股权，在 2015 年 11 月 12 日已完成股权交割和工商登记手续，

并已于 2015 年 11 月将拓享科技纳入合并范围编制合并报表。 

根据公司与拓享科技原股东柯志鹏、洪茂良、孙晋雄（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拓享科技业绩承诺期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交易对方共同承诺，拓享科技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2,500 万

元、3,125 万元。业绩承诺期内，如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

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交易对方应先以股份补偿方式补偿上市公

司，股份补偿的计算方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



的资产总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拓享科技有限

公司 2016 年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17]第 5-00091 号），经审计的拓享科技 2016 年度净利润为 23,308,649.01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2,960,748.36 元。拓享科技 2016 年度业绩承诺

2,5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际盈利与业绩承诺差异 204.00 万元，达成率

为 91.8%，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拓享科技原股东柯志鹏、洪茂良、孙晋雄需以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业绩补偿。经测算，拓享科技原股东柯志鹏、洪茂良、孙晋

雄应补偿股份数量共为 277,123 股，应补偿股份性质为限售流通股，公司将以 1

元的总价格予以回购并注销。其中：柯志鹏（原持有拓享科技股权比例为 42.5%）

应补偿股份数量为 117,777 股；洪茂良（原持有拓享科技股权比例为 42.5%）应

补偿股份数量为 117,777 股；孙晋雄（原持有拓享科技股权比例为 15%）应补偿

股份数量（向上取整）为 41,569 股。同时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若

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施现金分配，应回购注销股份对应的现金分配部分应作相应

返还。公司已完成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柯志鹏、洪茂良、孙晋雄已将公司向其

派发的应补偿股份对应的现金红利返还公司。 

二、本次回购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2017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深圳市拓享科技有限

公司原股东柯志鹏、洪茂良、孙晋雄 2016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和《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或者股份赠与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7年 4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上的《关于定向回购深圳市拓享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柯志鹏、洪茂良、孙晋

雄 2016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

暨减资公告》，公告公司实施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

少，因此就减资事宜特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数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30,787,362 37.39% -277,123 130,510,239 37.34% 

高管锁定股 106,107,923 30.33% 0 106,107,923 30.36% 

首发后限售股 24,679,439 7.06% -277,123 24,402,316 6.9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18,999,791 62.61% 0 218,999,791 62.66% 

三、股份总数 349,787,153 100.00% -277,123 349,510,030 100.00% 

四、本次回购价格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公司以 1 元的总价格回购柯志鹏、洪茂良、孙

晋雄应补偿股份并进行注销。 

五、本次回购对公司每股收益的调整情况 

 2016年度 2017年一季度 

本次回购前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2 

本次回购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2 

 

特此公告。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6 月 29 日 

 




